蘭雅國中114學年度第一學期 七年級 班際拔河賽競賽辦法
一、宗    旨：促進校園運動風氣的提升，使學生養成良好運動習慣，並發揮團隊合作精神。
二、主辦單位：學務處體育組。
三、比賽日期：114年12月3日(三)，下午14:10~14:55舉行(預賽)、12/3(四，複賽7:40~8:20)  
            及12/5(五，決賽7:40~8:20)。
五、截止時間：114年 11 月 21 日(五)。
六、比賽地點：活動中心。
七、參賽人數：男、女各8人共16人，候補男、女各2人。
八、比賽制度：單敗淘汰制。
九、  服    裝：請穿著體育服裝，未穿著者不予出賽。
十、抽    籤：1.114年 11 月 11 日於活動中心進行抽籤。
              2.賽程與時間公告於校網及體育組佈告欄。
十一、比賽方式：採三局二勝制，每局以1分鐘為限。第一局以賽程安排、第二局換邊、第
                三局以猜拳方式重新選邊。
十二、競賽規則：1.每局比賽開始及結束皆以哨音表示，口令為各就位-預備(舉繩)-哨音。其時間以1分鐘為限，以一方能先拉過決勝線為勝。決勝距離2公尺先將拔河繩中央標幟紅色絲帶拔過者獲勝（每局時間終了，未拔過決勝線，以拔河繩中央標幟紅色絲帶距離較近決勝線者為勝）。
2.每位選手前後距離以適當距離為原則，選手單邊或左右站位皆可。比賽選手預備動作採站姿進行。 
3.每場比賽局與局之間可進行換人，不得以手臂或身體繞住繩子、不得戴
  手套，更不得借助他物，違規者以取消該場比賽資格。
4.比賽時最後一位同學需戴安全帽及繩子可揹在肩膀上但不得纏繞於腰

  部，安全帽由體育組準備。
5.比賽過程中，當一方有一人整隻雙腳超出羽球雙打線範圍，視同違反規
  則，判定當局為輸方。如雙方同時皆有人違規，則當局重賽。
                6.比賽場地規定如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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